

《广西科技计划项目公示异议处理细则（征求意见稿）》
[bookmark: _GoBack]公开征求意见建议反馈及采纳情况
2025年12月25日至2026年1月8日期间，我厅向社会公开征求对《广西科技计划项目公示异议处理细则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修改意见建议，共收到修改意见建议2条，综合采纳2条。
	序号
	反馈意见
	采纳修改情况

	1
	一、第七条　对受理的异议，实行分类处理。希望可以增加对验收结论有异议的处理。如项目验收结论公示期间（考核指标中有一项为：建立一个“两病”防疫净化示范场，该承担单位未完成，但参与单位有指导另一个县区完成建立一个“两病”防疫净化示范场。专家组给出的结论：验收不通过），项目承担单位对验收结论提出异议，希望申请重新组织验收。这类情况应属于学术类异议还是纪律类异议，希望可以明确。
	综合采纳。项目任务书在保持项目研究目标（总研究内容和考核指标等）不降低的前提下，项目负责人可自主调整研究方案、技术路线及实施地点，子课题负责人（项目设有子课题的）可申请变更子课题考核指标，经项目牵头单位审批并上传“桂科管”系统备案后实施，相关备案材料可作为项目验收、评估或审计检查等依据。

	2
	二、广西科技计划项目公示异议处理流程图（验收阶段）中，在受理异议申请后需要书面告知被异议者，若无被异议者，单纯对验收结论有异议此类情况应该明确处理方式。
	综合采纳。拟定验收结论的提出及验收结论的确定是有相关责任主体的（即所提及的被异议者），并且其均存在相关的监管机构和监督程序。已在“第三章异议的调查处理 第七条”予以明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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